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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投资者联盟章程
1.总则

1.1 本章程规定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联盟(以下简称联盟)的目标、主要工作方向、组成。

1.2 该联盟是一个多边专家咨询平台，旨在促进投资合作，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实业界以及涉及投资活动的机构间的互动。

1.3联盟开展合作遵循上合组织宪章各项原则。
1.4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指定授权机构，保障联盟工作。

2.联盟主要工作方向

2.1 建立联系，交流经验，促进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吸引外资发展经济、跟踪投资项目的相关机构间的合作。
2.2就改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。

2.3研提关于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规划文件、路线图和相关投资合作协议的建议。

2.4结合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，收集和确定有吸引力的新投资项目。

2.5各方可自愿组织关于上合组织投资议程热点问题的研讨、会议展会、商务论坛、培训等活动。
2.6扩大潜在投资者与工业企业之间的沟通联系，研究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。

2.7就投资经验和最佳实践开展交流，确定投资的优先领域和方向。
3.联盟组织工作

3.1各成员国投资领域授权机构确定联盟参与单位。
3.2联盟每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(总理)理事会会议之前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

3.3联盟会议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(总理)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举行。主席方确定会议形式。联盟轮值主席地位在政府首脑(总理)理事会会议结束后，按照上合组织程序移交给下一方。组织和举办会议相关费用由接待方承担。参会费用由派出方自行承担。

3.4必要时可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境内或上合组织秘书处举行非例行会议。

3.5联盟主席(以下简称主席)由举办例行会议的成员国授权机构/部门负责人担任。
3.6联盟根据工作计划开展工作。各方就工作计划研提建议，并在下次例会召开前三个月内将建议提交主席方。在此基础上，主席方拟定工作计划草案，并在会议召开前两个月内将其提交各方和上合组织秘书处。工作计划在联盟例会上以协商一致方式确定。

3.7主席方应起草联盟例会的议程草案，并在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提交各方。

3.8联盟会议的协议和成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纪要形式确定，会议主席方起草纪要草案。联盟已开展工作等信息提交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。
3.9经上合组织成员国同意，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可成为联盟成员。
4.最终条款 
4.1 本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应在协商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，以单独纪要形式确定，自通过之日起生效，作为本章程组成部分。

4.2 联盟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为中文和俄文。

4.3 本章程自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



